
 

報 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3 日 

主旨：本校學生社團會計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修改核備案，敬請 核示。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三十條規定，組織章程修改須送交課外活動組核

備，本系學會(社團)已於 105 年 5 月 12 日大恩館 312 教室召開會(社)員大會

通過章程修改。 

二、 隨報告書檢附：會議記錄、會議簽到表、舊章程、新章程及章程對照表。

謹呈 

報告人：朱怡臻

系級：會計 3B 

社 團：會計學系系學會

聯絡電話：0911-464-356 

 

 

 

 

社團專業輔導老師： 

課外組行政輔導老師： 

課外組主任： 

學務長： 

社章蓋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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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04 學年度會計學系系學會 

會員大會

會議通知 

 

 

 

 

受文者：會計學系系學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5 月 03 日（二）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條件：無 

附件：會議議程 

會議事由：召開會員大會修改章程 

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5 月 11 日（三） 

會議時間：18 時 30 分 

會議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恩館 312 教室

主席：會長 朱怡臻 

出席者：會計學系系學會會員 

列席者：專業輔導老師 李慕萱 

 

 

 

 

 

 

 

會長朱怡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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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04 學年度會計學系系學會 

會員大會

會議議程 

 

 

 
 

壹、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5 月 11 日（三） 

貳、會議時間：18 時 30 分 

參、會議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恩館 312 教室 

肆、會議主席：會長 朱怡臻 

伍、會議記錄：行政組組員 陳玟卉 

陸、會議議程： 

一、報到及簽到

二、主席致詞 

三、說明修改章程條文 

四、決議章程之變更及訂定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主席朱怡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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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

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 

 

會員大會 

會議性質 

籌備 協調 行前 檢討 

部長 部內 組長 組員 

時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05 月 11 日（上午/下午）06 時 30 分 

地點 中國文化大學大恩館 312 教室 

會議主旨 召開會員大會修改章程 

指導人員 會長朱怡臻 

出席人員 會計學系系學會會員 

列席人員 專業輔導老師 李慕萱 

會議主席 朱怡臻 會議紀錄 陳玟卉 指導老師 林倩如 

會議人數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人數 缺席人數 

238 人 人 0 人 0 人 

會議內容 

一、報到及簽到
二、主席致詞 

這次召開會員大會是為了修改章程，有意見都歡迎提出。
三、說明修改章程條文 

請大家看附件有舊章程、新章程、章程修改對照條文，後面都說有說明，有任 
何問題都可以提出 

四、決議章程之變更及訂定 
經投票 同意：153 票 不同意：0 票 廢票：85 票達通過此次章程變更 

此章程經學務會議議決，送行政、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五、臨時動議 

無。

六、散會 

 

 

 

會議主席 
 
 

簽章 

 

會議記錄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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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 

會議簽到單 

 

會議名稱 會員大會 
會議性質 

籌備 協調 行前 檢討 

部長 部內 組長 組員 

時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05 月 11 日（上午/下午）06 時 30 分 

地點 中國文化大學大恩館 312 教室 

會議主旨 召開會員大會修改章程 

指導人員 會長 朱怡臻 

出席人員 會計學系系學會會員 

列席人員 專業輔導老師 李慕萱 

會議主席 朱怡臻 會議記錄 陳玟卉 指導老師 林倩如 

會議人數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人數 缺席人數 

238 人 人 人 人 

會議簽到 

 一年級 二年級  

姓名 簽到處 姓名 簽到處 姓名 簽到處 姓名 簽到處  

林沛均  吳玉婷  李柏辰  黃郁芸   

羅振宏  詹依芹  蹇孝蔚  許桂萍   

葉家華  林詩渝  池桎鋐  蔡欣諭   

洪長億  鄔佩如  陳偉聰  吳沁穎   

蘇品嘉  游筱葶  徐彥翔  江佳恩   

傅鴻昌  邱郁婷  林承宇  吳沂臻   

陳學孟  黃鎵禎  江建霖  程鴻茵   

紀克杭  陳姿婷  黃家緯  楊捷茹   

徐嘉佑  林琇媛  游承烜  陳瑋婷   

秦紫瑜  王盈文  廖顯宸  路佳蓉   

吳庭宜  葉玉芳  鄭博元  陳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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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華芩 

 
鄭安庭 

 
鄭偉傑 

 
魏銘君 

  

黃晨瑄  王姿如  劉沂恆  鄭家純   

邱韋萍  黃靖雅  薛允淨  黃宣榮   

陳佳吟  魏芷鈴  李子良  呂潔旻   

游家瑄  藍苡婷  林益瑭  王毓瑋   

吳詔琦  周芳苗  蔡幸蓁  高逸潔   

洪琪瑛  王禮恩  魏士淳  林芷伃   

林翧茹  胡一君  穆可蓁  蔡予雯   

陳宣卉  強文均  莊孟潔  鄭允雯   

陳楚怡  王彣慎  張晏苹  邱仲雯   

陳彥妤    張俐音  洪左庭   

三年級 駱俐安  周怡安   

姓名 簽到 姓名 簽到 邱亦婷  陳玟卉   

李晧瑋  潘亭吟  陳怡靜  廖桂湘   

白煒廷  賴鈺安  邱楷芸  吳艾玲   

陳俊霖  柯玉庭  簡均珊  許孟蓁   

袁仁祥  許雅茜  孫蓉葳  張愉婕   

林彥瑋  胡晏瑜  曹湘湘  劉芮慈   

賴來佑  王郁婷  陳思旻  陳苡婷   

林彥宏  鍾婉庭  四年級  

顏埕洲  張伊君  姓名 簽到處 姓名 簽到處  

陳泰瑜  王孝禔  簡長榮  賴韋汝   

吳佳鴻  何 敏  陳念頤  王芝庭   

黃信傑  張庭瑄  徐朝亭  周佩萱   

林瑋晨  蘇怡璇  陳致瑋  胡庭瑄   

顏右霖  游怡雯  陳奕甫  陳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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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耕溥 

 
張 怡 

 
林暘傑 

 
楊亞璇 

  

尤昱程  嚴珮容  游嘉豪  張凱雅   

鄧智尹  黃怡菁  陳威傑  邱郁玲   

楊博閎  王薇華  汪家駿  蔡欣芝   

陳皓昱  蔡呈佐  蔡尚迪  彭湘吟   

吳瑞昇  郭晏汝  林哲慶  王筱珺   

柯浩鈞  張菱云  許 皓  彭資晴   

蔡乙全  羅雨凌  何柏儀  吳停雲   

劉彥辰  何宣瑩  蕭名鋐  陳亭羽   

張育瑋  陳亭君  林彥凱  洪似君   

鄔翔安  劉皆妤  李育修  黃楷婷   

張維軒  劉子寧  何秉彥  陳怜臻   

黃灝然  朱怡臻  劉孟鑫  陳韻如   

王景弘  莊司巧鈴  陳光輝  林姿雅   

陳映光  鍾馨潓  焦耿平  鍾玥   

林秉謙  鍾宜潓  陳若瑜  陳詩涵   

吳愷晏  戴佳旻  蘇建誠  葉沛誼   

吳佳勳  溫淑媛  余家瑋  許珮綸   

談立敏  趙芷彤  陳德平  廖安媞   

林嘉琪  李雅筑  吳承昌  王品雯   

四年級 辛彥廷  高佳華   

姓名 簽到處 姓名 簽到處 張哲愷  陳南潔   

柯惠紜  林浥晨  陳薇伃  林倚萱   

林祐亘  褚愛平  陳玫妤  許雅婷   

    江美慶  王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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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簽章 

 

 
簽章 

 

紀錄簽章 

 

 
簽章 

 

專業輔導老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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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學會定名為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

系學會(以下簡稱本學 

會)。 

第一條 本學會定名為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系學會
(以下簡稱本學會)。 

使用會計學系完整名字。 

第九條 本學會會員之義

務如下： 

1. 繳納會費，若具備低收 

入戶或原住民身份之會員得

予以減免會費 30%，唯須

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憑政

府開立之證明及會費繳

費收據辦理退費。 

2. 維護會計學系及本學

會之公物。 

3. 出席本學會會員大會。 

第九條 本學會會員之義

務如下： 

1. 繳納會費，四年繳交 

4500 元。 

2. 維護會計學系及本學

會之公物。 

3. 出席本學會會員大

會。 

根據教育部與本校的政

策，認為低收入戶不應因

經濟壓力而被迫放棄享

有系會員的權利與義 

務，故新增此條文。 

 
 

第十一條 (已刪除) 

第十一條 本學會根據已

出會者當年度繳交會費

金額，扣除實際參與活動 

費用，進行退費。 

退費相關項目於後面條

文訂定。 

第十五條（已刪除） 第十五條 會員大會由各

班推派兩位會員代表參

與，會員大會主席由會員

代表推選，擔任各項公職

之幹部，不得參選大會主 

席。 

會員大會為全部會員重

要會議，推派會員代表參

與有失會員權利與義 

務，故刪除。 

第十四條 非例行會議， 

與會人數達會員代表四

分之一以上出席，多數決

為議決。 

第十六條 非例行會議， 

與會人數達會員代表三

分之一以上，本次會議即

為有效。 

根據本校社團輔導辦法

第七章第二十八條，臨時

大會於社團負責人認為

必要或經會員四分之一 

以上連署後召開之。 

第十六條 下列事項應由

會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

席，並由出席會員四分之三
以上決議行之，決議及
其訂定之規定，與本章程 

牴觸者無效。決議事項如 

第十八條 下列事項應由

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

之出席，並由出席會員代

表二分之一以上決議行

之。決議事項如下： 

1. 本學會宗旨之變更。 

根據本校社團輔導辦法

第七章第三十條，下列事

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會

員出席，出席會員四分之

三以上決議通過，並送交 

輔導單位核備後行之： 



 

下： 

1. 本學會宗旨之變更。 

2. 本會章程之訂定與變

更。 

3. 會員之除名。 

4. 重大財產之處分。 

5. 負責人之罷免或幹部

之撤換。 

6. 本學會之解散。 

7. 其他和會員權利義務

有關之重大事項。 

2. 本會章程之訂定與變

更。 

3. 會員之除名。 

4. 重大財產之處分。 

5. 負責人之罷免或幹部

之撤換。 

6. 本學會之解散。 

7. 其他和會員權利義務

有關之重大事項。 

1. 社團宗旨之變更。 

2.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3. 會員(會員代表)之除

名。 

4. 財產之處分。 

5. 負責人之罷免。 

6. 社團之解散。 

7. 其他和會員權利義務

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十九條 會長候選人

資格應符合本校學生團

體輔導辦法第四章第十

九條之規定，最近一學期

總平均達 60 分以上，操 

行達 75 分以上且須為本 

學會會員，不得連任。 

第二十條 會長候選人

資格應符合本校學生團

體輔導辦法第十七條之

規定，學期總平均達 60 

分以上，操行達 75 分以

上。 

新增會長候選人規定，避

免有空降、內定的嫌疑。 

第二十一條新會長和幹

部產生之後，須於學年結

束前完成交接。 

第二十三條新會長和幹

部產生之後，須於學期結

束前完成交接。 

任期為該學年度一年，則

應由學年為交接時間點。 

第二十三條 本會設會

長、副會長，下設行政、

活動、美宣、財務及公關

等五組，其職掌、權責如

下： 

1. 會長：會長對外代表

本學會，對內總理會

務及負責出納。 

2. 副會長：協助會長處

理會務，於會長出 

缺、罷免時，代行其

職務。 

3. 行政組：負責辦理各

項學術性活動，及各

項書面資料。 

4. 活動組：負責各項活 

動之籌畫及協調，租 

第二十五條 各幹部職

責規定如下： 

1. 會長：會長對外代表

本學會，對內總理會

務。 

2. 副會長：協助會長處

理會務，於會長出 

缺、罷免時，代行其

職務。 

3. 執行秘書：為會員及

各幹部之協調者，並

監督與分配各組織工

作與會務。 

4. 活動組：負責各項活

動之籌畫及協調，租

借各項活動所需之設 

備。 

1. 刪除執行秘書，因此

執掌、權責與會長、

副會長相像，故刪除。 

2. 更改美宣組為美工 

組，「宣傳」與公關事

務相像，故更改為美

工組。 

3. 更改總務組為財務 

組，將工作職稱與工

作內容更為相符與正

確。 

4. 刪除體育組，體育性

活動可由活動組承 

辦，故刪除，以達到

系會內部分工精簡明

確。 



 

借各項活動所需之設

備。 

5. 美工組：負責美工之 

設計及一切有關之工

作。 

6. 財務組：負責學會內 

財產之管理及會計帳

務之製作、管理現金

之收付。 

7. 公關組：負責系上對

內對外之公關、宣傳

事宜，並負責各項活

動之報備。 

5. 美宣組：負責美工之 

設計及一切有關之工

作。 

6. 總務組：負責學會內 

財產之管理及會計帳

務之製作、管理現金

之收付。 

7. 公關組：負責系上對

內對外之公關事宜， 

並負責各項活動之報

備。 

8. 行政組：負責辦理各

項學術性活動，及各

項書面資料。 

9. 體育組：負責舉辦各 

項體育性活動。 

 

第七章 (已刪除) 第七章 會議 

第二十八條 本學會之

會議程序應悉依民權初

步行使之。 

第二十九條 本學會之

各項會議，由會長擔任主 

席。 

第二十八條，此條文與本

學會無具體關聯。 

第二十九條已在新章程

第十五條作修改。 

故刪除。 

第二十八條 收退費標

準如下： 

1. 會費收一次，享在學

期間正式會員資 

格，依各項活動視情

況酌收費用。 

2. 於會費繳納期限結

束後，欲加入系會者

補收會費如下： 

上課後未逾學期三

分之一者，補收會費

全額。 

上課後未逾學期三 

分之二者，補收會費

三分之二。 

 根據現況及會員的權利

作新增條文。 



 

上課後逾三分之二

者，補收會費三分之

一。 

3. 繳納會費後，符合章

程第二章第十條出

會條件者得要求退

費，本會依比例進行

退費： 

上課後未逾學期三

分之一者，所繳會費

退還半數。 

上課後未逾學期三

分之二者，所繳會費

退還三分之一。 

上課後逾學期三分 

之二者，不予退還。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經 

學務會議議決，送行政、

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根據現況及會員權利作

新增條文。 

第三十二條 (已刪除) 第三十二條 本學會會

員代表會之決議及其訂

定之規定，與本章程牴觸 

者無效。 

此條文合併至章程第十

七條，故刪除。 

第三十三條 (已刪除)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之

任何條款，如欲修改，須

經書面提出三十人以上

之連署於會員大會表決

之會員大會須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之三 

分之二贊成，方得修改。 

本章程第十七條已有章

程修改之辦法，故刪除。 

 


